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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实现市区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的实施意

见

（2012 年 3 月 26 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规〔2012〕4 号文发布）

各辖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公司、直属单位：

为了加快推进市区住房保障工作，有效解决市区中等以下收

入家庭住房困难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

难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24 号）、《江苏省公共租赁住

房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73 号）和《江苏省廉租住房保障办

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5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

就加快实现市区住房保障应保尽保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总体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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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拓宽房源筹集渠道，降低住房保障门槛，提高住房保障

水平，全面实现市区中等以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公共租赁住房、

廉租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应保尽保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全面覆盖，应保尽保。在目前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

房保障应保尽保的基础上，提前全面实现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应保

尽保，实现市区中等以下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全覆盖。

（二）以人为本，人性保障。保障家庭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

住房需求，综合考虑居住习惯、就业地点、上学地点等因素，按

规定在政府收储房源或社会房源中选择符合自身需要的住房，从

而实现更为人性化的住房保障。

（三）节约资源，活跃市场。充分利用社会闲置的住房资源，

减少社会房屋空置率，节约城市土地资源，活跃房屋租赁市场，

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。

（四）拓展渠道，加快保障。拓展保障性住房筹集渠道，由

政府集中向社会收储租赁房源，利用社会房源来解决中等以下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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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，加快实现应保尽保，切实提高住房保障

效率。
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

1．申请条件（须同时满足）：

（1）具有本市市区城镇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 3 年以上；

（2）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 2000 元以下；

（3）无房，且 5 年内无房产转让行为；

（4）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之间有法定的赡养、抚养或者扶

养关系（单身人士须年满 35 周岁）；

（5）依法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。

2．保障方式：

（1）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，可以享受公共租

赁住房实物配租，也可选择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。

（2）享受实物配租的保障家庭，通过摇号获取选房顺序号，

在公共租赁住房房源库中选择需要的房源；依法应当优先配租

的，从其规定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按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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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核定的租金标准向市住房保障机构缴纳租金，

涉及的物业公共服务费、电梯运行维护费等费用由保障家庭自行

承担。

（3）享受租金补贴的保障家庭，可在市区自主租赁能满足

其家庭生活需要并符合保障性住房标准的房屋，但其房屋租赁合

同须经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备案。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人每月每平

方米租金补贴 12 元；单人家庭按 1.5 倍的标准补贴，二人家庭

按 1.2 倍的标准补贴；保障家庭成员每人每月补足 20 平方米。

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按照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（二）廉租住房保障

1．申请条件（须同时满足）：

（1）具有本市市区城镇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 3 年以上；

（2）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 1300 元以下；

（3）无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8 平方米；

（4）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之间有法定的赡养、抚养或者扶

养关系；

（5）依法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。

2．保障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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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低保无房家庭、特困无房家

庭可以享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，其他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

庭可以享受廉租住房租金补贴。

（2）享受实物配租的保障家庭，通过摇号获取选房顺序号，

在廉租住房房源库中选择需要的房源。实物配租的租金按照市价

格主管部门会同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。

（3）享受租金补贴的，持有效低保证或特困证的保障家庭

每人每月每平方米租金补贴 16 元；其他保障家庭每人每月每平

方米租金补贴 14 元；单人家庭按 1.5 倍的标准补贴，二人家庭

按 1.2 倍的标准补贴；保障家庭成员每人每月补足 20 平方米；

保障家庭享受的最低补贴金额不低于无房单人家庭的补贴水平。

（三）经济适用住房保障

1．申请条件（须同时满足）：

（1）具有本市市区城镇常住户口且实际居住 3 年以上；

（2）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 2500 元以下；

（3）无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8 平方米；

（4）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之间有法定的赡养、抚养或者扶

养关系（单身人士须年满 35 周岁）；

（5）依法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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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保障方式：

符合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，每户可在市区自主选购

新建普通成套商品住宅房一套，享受购房货币补贴 10 万元。

以上具体措施，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变化情

况，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拟定调整方案，报

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成立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。成立由市住房保障、

财政、审计、物价、税务、监察等部门组成的市住房保障工作领

导小组，研究、协调住房保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组织推进保障

性住房社会化收储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住

房保障主管部门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加快住房保障房源筹集。通过向社会收储租赁房源来

加快筹集保障房源。建立房屋租赁价格监测体系，及时准确掌握

房屋租赁市场价格信息。以合同形式明确相对稳定的租赁期限，

给保障家庭提供相对固定的居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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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落实住房保障资金来源。通过土地出让净收益、公积

金部分增值收益、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异地配建款、土地开

发增值收益等渠道筹集资金，为住房保障提供稳定的资金保证。

（四）加强住房保障监督管理。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准入审

核，完善住房保障退出机制；进一步遵循住房保障房源公开、过

程公开、结果公开的“三公开”原则；监察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

要进一步加强对住房保障工作的监督。

本意见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本市以前有关规定与本

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金坛市、溧阳市可根据本地实际

情况，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二○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


